
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生急難救助金實施辦法


民國111年1月12日系務會議通過

第　一　條　　為協助本系家境清寒、家庭突遭變故之學生完成學業，或慰問學生因故死亡之家庭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第　二　條　　凡本系學生發生下列情事之一者，得申請核發急難救助：
一、家境清寒，無力負擔就學費用，而亟需幫助者。
二、家境清寒，因傷、病住院醫療，無力負擔醫療費用者。
三、家庭突遭變故，致使生活陷入困境，無力繼續就學者。
四、其他偶發事件，亟需救助者。
第　三　條　　救助方式：
一、由捐款撥發本系清寒急難救助金。
二、協助申請各類校內外獎助學金。
第　四　條　　申請流程：
一、至學系官網下載申請表。
二、將申請表及應繳文件送至系辦公室審查。
三、由系主任與學生晤談，必要時得會同導師討論，或進行家庭訪問。
第　五　條　　應繳文件：
一、申請表。
二、在學證明。
三、有利於申請之相關文件。
第　六　條　　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	

	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生急難救助金申請表



收件日期： 111   年  11  月 18   日 
	姓名
	劉于豪
	聯絡電話
	市話：

	
	
	
	手機：0961562332

	學號
	09111326
	出生日期
	91年  5   月 22    日

	系級
	中文系（□學士班□進修學士班□碩士班□碩專班□博士班）
	郵局帳號
	局號
	0051269

	
	三年    C    班
	
	帳號
	0390135

	性別
	□男    □女
	身分證  字  號
	Q124573308

	戶籍地址
	嘉義縣     竹崎   鄉市  和平村14鄰   路
市        鎮區     街
	段      巷     弄   1   號     樓

	聯絡地址
	縣        鄉市     路
台北市       中正 鎮區     街
	段   187   巷     弄  40    號     樓

	檢 附 文 件

	□申請表
□在學證明。
□有利於申請之相關文件。

	【備註】請於本欄詳細述明申請原因（必填）：

	因利用交友軟體，對方說想跟我見面，我就去跟他見面，結果到了約定的地點，突然有一通電話說他是這個人的朋友，想要見面可以，但要先付一筆保證金，確認我的身份，確認完之後會全額退給我，然後又叫我把這保證金弄成遊戲點數的方式，說這樣是因為保險起見，結果我去用了，然後對方還不罷休，繼續叫我弄，結果我的錢幾乎都被騙光了，我只剩3、400，再加上我郵局和銀行的殘額，大概也只有1千多而已，所以我現在急需這筆救助金，不知道能不能給我5000~10000,讓我度過11月，等到領薪水，我就可以繼續生活下去了。



